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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，长白山管委会经济发展局：   

  为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，按照《吉林省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认定
管理办法》（吉发改服务规［2017］623 号），拟开展第十二批省级现代服务

业集聚区认定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  

  一、申报领域   

  第十二批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认定重点领域包括：现代物流园、商务综

合服务区、文化创意园、科技创业园、电子商务产业园、服务外包基地、产品

交易市场、休闲旅游服务集聚区、综合性生产服务集聚区等类型。   

  二、申报条件   

  （一）有园区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规划，边界清晰、形态突出，目标明

确。   

  （二）有公共服务支撑体系，能够为入区企业提供投融资、合作交流、人
才培训、信息管理、技术创新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。   

  （三）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，管理制度健全。重点从事编制

集聚区发展规划、制定统计指标体系和相关服务工作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、招

商引资、对集聚区入驻企业进行管理和相关服务。   

  （四）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以上，对通过城市主城区改造形成的商务楼

宇、工业企业“退二进三”、老建筑保护性开发等利用城市存量资产开发、新

业态新模式的园区可适当降低标准，最低不少于 25000 平方米。   

  （五）规范运营 1 年以上，且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，营业收入、上缴利
税、吸纳就业等主要经济指标在本地区同类园区中领先。   

  （六）集聚区内入驻企业达到 20 家以上。   

  三、申报需准备的相关材料   



  申报单位需提交下列材料（按顺序装订成册）：   

  （一）拟申报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基本情况表（见附件）；   

  （二）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发展规划；   

  （三）管理机构情况；   

  （四）集聚区建设运营情况；   

  （五）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；   

  （六）经国土资源部门批准的土地使用手续；   

  （七）入驻法人企业情况简介、企业目录及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   

  （八）集聚区管理机构出具的真实性承诺并加盖公章；   

  （九）申请补助资金的使用方案（资金主要用途，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

建设期限、预期达到的效果等）；   

  （十）其他需要出具的材料。   

  四、其他要求   

  （一）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要严格按照要求组织申

报，请于 2025 年 4 月 3日前将请示文件、拟申报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基本情

况汇总表电子版（excel 格式）和申报材料（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式两份）报送

至省发改委服务业处，后续专家评审会上需要另外准备 7份纸质版申报材

料。   

  （二）我们将严格按照相关程序，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上报的集聚区进行评

审，并依据评审结果择优确定入围名单。   

     

  联 系 人：董  杰   

  联系电话：0431-88904658   

     

  附件：拟申报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基本情况表   

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  

        2025 年 3月 7日   


